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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联[2002]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教育

厅(教委)、计委、物价局： 为督促各地全面贯彻执行《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体改办等部门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

材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34号)及其9个配

套文件(以下简称“文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国家

计委、新闻出版总署于2001年底联合对部分地区进行了一次

专项督查。从督查的情况来看，文件下发后，各地领导重视

，措施有力，使中小学教材价格普遍下降，经济适用型教材

得到进一步推广，学生家长经济负担有所减轻。但是也发现

，有的地方将教辅材料直接编入省级《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

》、有的新华书店和教育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直接向学校发送

教辅材料推荐目录、有的学校组织学生统一订购教辅材料等

违反“文件”规定的现象。这些问题必须切实纠正。现将有

关意见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政策的宣传和指导。各省

级新闻出版、教育行政部门要在2002年7月1日前，将全部“

文件”印发到辖区各级出版、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以

及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等基层单位。要组织干部职工认真

学习，正确理解降低教材价格、改革教材管理体制、减轻学

生家长经济负担等各项政策规定及其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

认识，增强贯彻落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坚决纠正统一

组织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的错误行为。从2003年春季开始，教



辅材料一律不准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

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对中

小学教辅材料的出版、发行、征订、选用等环节加强监督检

查，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责任人要严肃处理。 三、建立《中

小学教学用书征订目录》的公示、备案和审查制度。从2003

年春季开始，各省(区、市)教材发行部门要将每季发给学校

的《中小学教学用书征订目录》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公示

，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各地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在

目录下达之日起15日内，将发给学校的全部征订目录(含推荐

目录)分别报送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备案。 四、严格执行中

小学教材价格管理规定，教材出版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合理选用纸张，严格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正文、封面、插页

定价标准，制定教材零售价格。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各学

期教材零售价格后，应报国家计委(价格司)备案；省级出版

部门应同时将《中小学教材价格统计表》(附后)报新闻出版

总署计划财务司。对违反教材价格管理规定的，要依据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五、加强检查和监督。各级教育、新闻出版

、价格等行政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做好教材出

版、发行、定价、教辅材料管理和推广使用经济适用型教材

等工作，要全程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处理各种形式的违法

、违规行为。对学生、家长及社会各方面举报的问题，要及

时查处，对严重的违法、违规案件要公开曝光。 新闻出版总

署、教育部、国家计委将不定期对各地落实“文件”的情况

进行抽查，并将检查结果向全国通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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